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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教育考试院文件 
 

  

渝教考发〔2021〕30 号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关于做好 2021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考务工作的通知 

 

各专升本生源院校、考点、万州区教育考试院、黔江区教育考试中

心、涪陵区招办： 

为切实做好我市 2021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务工作，维护

考试的公平公正，确保考试安全顺利，现就有关考务工作通知如

下： 

一、疫情防控工作要求 

各考点、生源学校要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国家教育考试组考防

疫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教学厅〔2020〕8 号）和《重庆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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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委员会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印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国家教育考试组考防疫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渝教招发

〔2020〕14 号）等文件精神，根据各考点、生源学校所在区域防

控要求，制订疫情防控细则，报我院备案。 

二、考试时间和科目 

2021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时间及科目安排如下： 

            日期 

 时间 
4 月 10 日 4 月 11 日 

9:00-11:00 
大学语文 

高等数学 
大学英语 

14:30-16:30 计算机基础  

三、考点设置 

2021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点设置如下： 

区县名称 考点代码 考点名称 

沙坪坝区 

04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0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11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巴南区 07 重庆教育管理学校 

渝北区 13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江津区 
14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7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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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区 
15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16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永川区 
18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19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涪陵区 22 涪陵区招考办 

黔江区 35 黔江区教育考试中心 

万州区 40 万州区教育考试院 

考点院校除组织本校生源参加考试外，还须承担其它院校的

考生参考，具体安排详见附件 1。 

万州区教育考试院、黔江区教育考试中心、涪陵区招办须在考

前通知考生具体的考试地点。 

四、报名号、准考证号及准考证发放 

考生报名号由生源院校在报名资格审查后，按市教委的要求

统一编定。 

考生准考证号由市教育考试院负责按规则生成。准考证号由

十位数字组成：第 1、2 位代表年份；第 3、4 位为考点代码；第

5 位为科类代码（“1”文科；“2”理科）；第 6、7、8 位为考生考场编

号，从 001 起至 999 止；第 9、10 位为考生座位号，从 01 起至

30 止。考场号和座位号为不断号、不重号的连续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年  份 
考  点 

代  码 

科

类
考  场  号 座位号 

例如：准考证号 2104101023，即：21 年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4- 

学院考点文科第 10 考场 23 号座位。 

《准考证》由市教育考试院设定格式，统一发放印有“重要提

示”的专用纸，由生源院校在考前打印出来，并加盖本校学籍公章。 

各生源院校应在考前一天将《准考证》发给考生。准考证号

编排信息要严格管理，任何无关人员不得询问、查阅。 

五、考试组织及考务要求 

考试组织工作在市教育考试院的统一领导下，由各考点按照

《重庆市 2021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务工作细则》具体组织实

施，各生源院校要协助考点做好组考工作。市教育考试院考务电

话：67860827，67112021。 

各生源院校要组织考生有序参加考试，考点要组织召开生源

院校领队人员考务工作专题会议，组织学习《考生领队人员职责》

（附件 2），并就考点的有关考务要求进行安排和说明，考点也要

听取领队人员的意见，确保各项考务工作落到实处。 

六、考前教育 

各生源院校在考前必须对考生进行考前教育，开始前要组织

参考学生签到。考前教育除特别提示注意安全外，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一是宣读《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试规则》（附件 3）；二是

讲解《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附件 4）；三是组织考生学习

《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必读》（附件 5）；四是学习培训疫情防

控要求。总体要求是：强调安全意识、树立规则意识、强化法律

意识。 

七、考试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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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考试的试题卷（包括带试题内容的答题卷、副题及相关

载体，下同）在启封前属于国家机密级材料，从启封到使用完毕

前属于国家秘密级材料；答案及评分参考在考试结束前按国家秘

密级事项管理；答卷（卡）在成绩处理完毕前按国家秘密级事项

管理。试卷的安全保密触及法律，各考点务必高度重视，确保安

全。要严格执行试卷安全保密相关规定，形成试卷的领取、运送、

清点、保管、分发、考试、回收、返卷的无缝链接。要组织接触

试卷工作人员，接受试卷安全保密教育。考点全体工作人员必须

接受考前培训，增强工作责任感，明确各自的职责、任务和分工，

熟悉各种规章制度、操作要求和考试纪律。 

    考试的参与者，无论是考试工作人员或考生，其合法权益受

到保护，但也要认真履行各自义务。组织考试作弊、为实施考试

作弊提供器材或帮助、非法销售或提供试题及答案、以及替考等

行为已明确为违法，任何人不得违背，否则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考风考纪 

为维护教育考试的公平、公正，要加强对考生的考风考纪教

育，强化考生自律意识，营造诚实守信的考试环境，树立良好的

社会风尚；同时，也要加强对全体考试工作人员的素质教育和技

能培训。这是狠刹考试违纪作弊歪风、抵制“考场腐败”的重要举措，

也是考试组织的必要环节，各涉考单位应予以高度重视。 

九、考试监督 

为加强考试监督，本次考试在市教育考试院和各考点设置举

报电话，实行 24 小时电话值班。市教育考试院举报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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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869200，各考点举报电话请在考前报我院成中处。各考点应将

我院和考点的举报电话在考点公示栏中公布。 

十、督考、巡考 

本次考试，市教育考试院将向各考点派出督考、巡考人员，

督考、巡考人员主要检查、指导、督促考试工作，协助处理并上

报考试过程中的各类事件。 

十一、成绩公布 

5月7日中午12:00公布考生成绩，考生查询本人考试成绩可登

录普通专升本网上报名系统（http://www.cqksy.cn）；届时，各生

源院校可登录网报后台管理系统下载本校考生成绩。 

凡要求复查的考生，于 5 月 7 日 17:00-8 日 15:00 在门户网

站上根据提示提出成绩复查申请，登记成绩复查科目；5 月 11 日

9:00 考生自行在网上查询复查结果。 

查分只涉及有无答题卡扫描质量问题、有无漏评或有无漏统

得分等情况，不涉及评判宽严尺度。查分工作由市教育考试院负

责，查分结果由考生所在院校通知考生本人。 

十二、分数线公布 

市教委将于5月7日划定2021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选拔录取最

低控制分数线，并向社会公布。 

      

附件：1.重庆市 2021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送考院校及 

考点对应表 

2.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领队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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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规则 

4.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节选） 

5.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必读 

 

 

 

重庆市教育考试院 

                  2021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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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庆市 2021 年普通高校专升本 
送考院校及考点对应表 

院校代码       送考院校名称 考点代码 

12609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04
12608 重庆工程学院  

07 14183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14482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10631 重庆医科大学  

09 14009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4576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
11848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10 12758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14069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12607 重庆机电职业技术大学  

 

11 

 

1275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12820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14246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14368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1087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13 12215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14315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12759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4 
14238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1275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15 
13967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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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48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16 

 

 

13589 重庆对外经贸学院
13591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13627 重庆移通学院
1396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1436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14237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17 14267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14366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12616 重庆城市科技学院  

 

18 

 

 

13734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14173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1436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14491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14557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13735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19 
14128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12606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22
14316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35 
14370 重庆经贸职业学院
12755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40 

 

 

14008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14365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12605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14428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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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领队职责 
 

一、考生领队应于考前联系考点，熟悉考点、考场分布及环

境。 

二、组织考生考前教育，宣布考场纪律和考生注意事项，要

注意提醒考生在答卷时必须按规定用笔作答，引导教育考生正确

对待考试。 

三、必须在每科考试前 30 分钟（第一科考前 40 分钟），带

领考生进入考点，考试结束后清点考生人数和收集考生遗失物品。 

四、每科考试前要反复督促和细致检查考生是否做好应考的

一切准备。 

五、考生考试时，领队只能在考点指定的地方休息，不得离

开考点，也不得在考场周围逗留，更不能在考场周围谈论试题。 

六、在考试期间，领队应接受考点负责人的领导，协助考点

做好工作，发现问题要及时报告。 

七、要求考生严格执行教育考试疫情防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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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规则 
 

考生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一、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

妨碍监考员和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及其他考试

工作地点的秩序，自觉执行有关国家教育考试疫情防控规定。 

二、凭《准考证》和身份证，按规定的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应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定对其进行的身份验证和对随身物品等进

行的必要检查。 

三、只能携带全市统一规定的考试文具进入考场，不准携带

书包、文具盒、各种自备“垫板”和任何书籍、报纸、纸张等，严禁

携带各种通讯工具（如手机等无线接收、传送设备）、电子存储记

忆（录放）设备以及涂改液、修正带等物品进入考场。 

四、入场后对号入座，将《准考证》和身份证桌上指定位置

以备查验。 

五、领到答题卡和试卷后，应在指定位置和规定时间内准确、

清楚地填涂姓名、准考证号、座位号等试卷识别信息，凡漏填、

错填或字迹不清的答卷、答题卡，导致影响评卷结果，责任由考

生自负。 

六、遇试卷（答题卡）分发错误及试题字迹不清、重印、漏

印或缺页等问题，应立即举手报告监考员或请求更换试卷（答题

卡）；开考后再行更换的，延误的考试时间不予补偿；涉及试题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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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疑问，不得向监考员询问。 

七、开考信号发出后方可开始答题，必须使用规范的语言文

字答题。 

八、各科试卷（答题卡）在考试结束前均为机密级材料，若

向外泄露，将追究法律责任。 

九、开考 15 分钟后，考生不得进入考点参加当科目考试（大

学英语考试开考前 15 分钟停止进场）。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每

科目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提前离场的考生不得再次进入考场，禁

止在考点内使用通讯工具，离场后不得在考点内徘徊逗留。 

十、若因特殊情况不能坚持考试的，可立即举手报告监考

员，经同意后方可离场。 

十一、必须严格遵守考试纪律，在考场内要保持安静，不准

吸烟，不准喧哗，不准交头接耳、左顾右盼，打手势、做暗号，

不准夹带、旁窥、抄袭或有意让他人抄袭，不准传抄答案或交换

试卷、答题卡、草稿纸，不准传递文具、用品等，不准将试卷、

答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 

十二、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应立即停笔，在监考员依序收

齐答卷（答题卡）、试卷、草稿纸后，按照监考员指令依次退出考

场。 

    十三、如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有违

纪、作弊等行为的，将按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教

育部第 33 号令）进行处理，并将违规事实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诚信

档案。 



-13- 

附件 4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节选） 
（教育部第 33 号令） 

 

第二章 违规行为的认定与处理 

 

第五条  考生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安排

与要求，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违纪：  

（一）携带规定以外的物品进入考场或者未放在指定位置的； 

（二）未在规定的座位参加考试的；  

（三）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考试结束信号发出后继

续答题的；  

（四）在考试过程中旁窥、交头接耳、互打暗号或者手势的；  

（五）在考场或者教育考试机构禁止的范围内，喧哗、吸烟

或者实施其他影响考场秩序的行为的；  

（六）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同意在考试过程中擅自离开考场的； 

（七）将试卷、答卷（含答题卡、答题纸等，下同）、草稿

纸等考试用纸带出考场的；  

（八）用规定以外的笔或者纸答题或者在试卷规定以外的地

方书写姓名、考号或者以其他方式在答卷上标记信息的；  

（九）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  

第六条  考生违背考试公平、公正原则，在考试过程中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为考试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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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携带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者存储有与考试内容相

关资料的电子设备参加考试的；  

（二）抄袭或者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

的资料的；  

（三）抢夺、窃取他人试卷、答卷或者胁迫他人为自己抄袭

提供方便的；  

（四）携带具有发送或者接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的；  

（五）由他人冒名代替参加考试的；  

（六）故意销毁试卷、答卷或者考试材料的；  

（七）在答卷上填写与本人身份不符的姓名、考号等信息的；  

（八）传、接物品或者交换试卷、答卷、草稿纸的；  

（九）其他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图获得试题答案、考试

成绩的行为。  

第七条  教育考试机构、考试工作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或者在

考试结束后发现下列行为之一的，应当认定相关的考生实施了考

试作弊行为：  

（一）通过伪造证件、证明、档案及其他材料获得考试资格、

加分资格和考试成绩的；  

（二）评卷过程中被认定为答案雷同的；  

（三）考场纪律混乱、考试秩序失控，出现大面积考试作弊

现象的；  

（四）考试工作人员协助实施作弊行为，事后查实的；  

（五）其他应认定为作弊的行为。  



-15- 

第八条  考生及其他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工作场所的秩

序，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有下列扰乱考试秩序的行为：  

（一）故意扰乱考点、考场、评卷场所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  

（二）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考试工

作人员、其他考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四）故意损坏考场设施设备； 

（五）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第九条  考生有第五条所列考试违纪行为之一的，取消该科

目的考试成绩。 

考生有第六条、第七条所列考试作弊行为之一的，其所报名

参加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

当次考试成绩各科成绩无效。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情节轻重，同时给予暂停参加该

项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同时给予暂停参

加各种国家教育考试 1 至 3 年的处理： 

（一）组织团伙作弊的； 

（二）向考场外发送、传递试题信息的； 

（三）使用相关设备接收信息实施作弊的； 

（四）伪造、变造身份证、准考证及其他证明材料，由他人

代替或者代替考生参加考试的。 

第十条  考生有第八条所列行为之一的，应当终止其继续参

加本科目考试，其当次报名参加考试的各科成绩无效；考生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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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员的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

安机关进行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考生以作弊行为获得的考试成绩并由此取得相应

的学位证书、学历证书及其他学业证书、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入学

资格的，由证书颁发机关宣布证书无效，责令收回证书或者予以

没收；已经被录取或者入学的，由录取学校取消录取资格或者其

学籍。  

第十二条  在校学生、在职教师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教育考

试机构应当通报其所在学校，由学校根据有关规定严肃处理，直

至开除学籍或者予以解聘： 

（一）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考试的； 

（二）组织团伙作弊的； 

（三）为作弊组织者提供试题信息、答案及相应设备等参与

团伙作弊行为的。 

......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教育考试机构建议行为人

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  

（一）指使、纵容、授意考试工作人员放松考试纪律，致使

考场秩序混乱、作弊严重的；  

（二）代替考生或者由他人代替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 

（三）组织或者参与团伙作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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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利用职权，包庇、掩盖作弊行为或者胁迫他人作弊的；  

（五）以打击、报复、诬陷、威胁等手段侵犯考试工作人员、

考生人身权利的；  

（六）向考试工作人员行贿的；  

（七）故意损坏考试设施的；  

（八）扰乱、妨害考场、评卷点及有关考试工作场所秩序后

果严重的。  

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的，教育考试机构应当建议有关纪

检、监察部门，根据有关规定从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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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重庆市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考生必读 
 

1.凭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按教育考试疫情防控规定，到指

定地点验证进入考场。 

2.严禁携带通讯工具，将有通讯、计算、存贮功能的电子设

备及手表存放到规定地方，考点将在考生进场（或出场）时使用

金属探测器检查。 

3.进场时间：上午 8：30、下午 14：00；开考后，迟到 15

分钟（含）以上者不得入场（特别提醒：《大学英语》考试停止进

场时间为 8：45，在此时间后考生不得进入考场），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后考生方可交卷离场。 

4.准确填写考生信息（姓名、准考证号等），字迹清晰工整。

答题卷的缺考标记由监考老师填写，切莫误涂，考生禁填。 

5.必备文具：2B 铅笔用于填涂答题卡，0.5mm 黑色签字笔用

于书写答卷。 

6.严格按照题号顺序在各题目的答题区作答。如更正范围超

出答题区，应先按答题区大小准备 A4 纸，将答案答在 A4 纸上，

考试结束时将 A4 纸粘贴在对应的答题区内。严禁在答题卷上的

图像定位点（黑方块）周围作任何涂写和标记。 

 7.作图时可先用铅笔绘出，确认后再用 0.5 毫米黑色签字笔

描绘清楚。 

 8.考生参加听力考试时，不得使用辅助工具（如遇使用助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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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必须向考点申报），考生即时选涂答案；听力考试首选室内播音

方式进行，调频调幅收听为备选方式。 

9.严禁考生将试卷、答题卡或草稿纸带出考场。 

10.考试期间，原则上不准监考员和考生上厕所，特殊情况除

外。若考生急需如厕，必须接受流动监考员的监视，否则不得入

厕；若监考员急需如厕，必须由流动监考员接任本考场的监考。 

    11. 考试作弊入刑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 2015

年 8 月 29 日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自 2015

年11月1日起施行。其中涉及考试作弊入刑的内容为第二十五条： 

    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十四条之

一：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其他帮助的，依照前

款的规定处罚。 

    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

的考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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